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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荐 2023 年度市“东方英才计划教师”工作方案

为做好 2023 年度上海市“东方英才计划”教师项目推荐工作，根据市教委

工作通知和操作口径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项目名称及推荐名额

接市教委职教处工作通知，要求各学校推荐 2023 年度“东方英才计划教师”

项目人选。中职学校单列赛道，每个学校限报 1 人。

二、遴选条件要求

（一）遴选条件

1.申报人应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，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为人师表，师德

高尚。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具有

爱国奉献精神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

美德和个人品德

2.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，在学生和人才培养工作中有突出贡献；对教育思

想和教学方法有重要创新，教学成果和教育质量优秀，省部级以上教学类奖项或

教研类成果者优先

3.在教育领域和全社会享有较高声望，师生群众公认；无违反新时代高校、

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情况。

4.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申报人选年龄不超过 50 周岁。

（二）相关要求

1.应具有相关企事业单位一线实践工作经历，原则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

务，近 6 学年（2017—2023 学年）承担本校教学任务（包括实训、实习等实践

课程）不少于 180 学时/学年。

2.非现任校级领导（承担教学任务的副职除外）

三、推荐方式及工作程序

1.由党总支会议通过推荐工作方案，在学校校园网、公示栏公开方案并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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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研组进行通知（11 月 21 日）；

2.自荐教师到党政办公室登记，领取表格，准备材料，填报打印交人事处（11

月 22 日-23 日中午 12：00）；

3.经全体中层及以上干部民主推荐，汇总形成初步推荐意见（11 月 24 日）；

4.被推荐教师准备有关申报材料及 PPT（11 月 24 日-25 日）；

5.经党总支会议讨论决定推荐人选（1 名），于申报平台关闭前填报有关申报

材料及 PPT（11 月 27 日）；

6.将申报人材料在校内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党总支出具推荐

意见，于 12 月 4 日前扫描形成 PDF 电子版上传系统，内容应包括推荐过程、推

荐对象、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把关、公示情况等。

四、其他相关要求

（一）申报管理

1.坚持同级互斥、梯次申报原则。下列人员不在申报范围：

（1）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；

（2）白玉兰人才计划创新、创业、青年项目和东方英才计划团队（领衔人）、

领军、创业项目的入选者；

（3）原东方学者（含同层次本市人才计划）、尚在支持期内的东方英才计划

青年项目入选者；

（4）担任局级及以上领导职务者。

2.申报人只能选择东方英才计划一个子项目、一个平台申报，对已经在东方

英才计划其他平台申报项目的，不得在教育平台重复申报。

3.参照国家人才计划管理机制，已入选本市白玉兰人才计划浦江项目，符合

条件的，可继续申报教师项目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及材料要求

1.系统登陆。学校党政办登录“上海国际人才网”（www.sh-italent.cn）
—“项目申报”—“东方英才计划”进行注册，注册时需上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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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用于验证，验证通过后方可申报。

2.账号分配。市教卫工作党委分配一级账号，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行业

主管部门为下属学校分配二级账号。学校在单位账号下为拟推荐的教师项目申请

人创建个人账号，由个人填写申报信息。

3.系统填报。登录“东方英才计划”系统后选择“教师项目”界面下载“教

师项目申请书模板”和“教师项目汇报 ppt 模板”先行准备，系统将于 2023 年

11 月 22 日（星期三）正式开放填报功能。系统截至 2023 年 11 月 27 日（星期一）

前关闭，各单位推荐人选需于系统关闭前完成申报书填写并上传提交“教师项目

汇报 ppt”，逾期不提交申请材料的单位，视作自动放弃。

相关公示程序最晚于 12 月 4 日（星期一）前完成并以党组织名义填写推荐

意见，并扫描 PDF 电子版上传系统，内容应包括推荐过程、推荐对象、思想政治

和师德师风把关、公示情况等。

4.附件材料。凡是在推荐表中涉及的重要经历、成果须在附件材料中有所体

现，一般应包含学历学位证书、身份证明（护照或身份证）、任职证明（含现任

专业技术职务证明）、国外工作证明、代表性论著、专利证明、获奖证明等。

（三）相关人员联系方式：

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人才工作处

联 系 人：陈麟 联系电话：23117345

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

联 系 人：鲍文彬、王乐 联系电话：62523031、62518018

技术支持

联 系 人：谢兰俊 联系电话：18621749060

中共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总支部委员会

2023 年 11 月 21 日


